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校園場所開放使用規費之收費基準
一、依據
  （一）規費法第十條。
  （二）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要點。
二、開放範圍
  （一）普通教室  （二）活動中心  （三）教師研習中心  （四）視聽教室
  （五）會議室    （六）中走廊    （七）室外籃球場夜間照明設備
三、開放時間：平日每日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
               每日下午5時30分到8時僅限室外籃球場夜間照明設備。
四、使用規費之收費基準
	       時間
   收費
      基準
場地
	上午
8時至12時
	下午
‌1時至5時
	晚間
‌5:30時至8時

	普通教室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1000元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1000元
	

	活動中心
	    保證金：3000元
場所使用費：9000元
不使用冷氣：3720元
	    保證金：3000元
場所使用費：9000元
不使用冷氣：3720元
	

	教師研習中心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3500元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3500元
	

	視聽教室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4000元
	    保證金：2000元
場所使用費：4000元
	

	小型會議室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1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1500元
	

	中走廊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場所使用費：500元
	

	室外籃球場

夜間照明設備
	
	
	場所使用費：
10元/每15分鐘，採投幣方式


  ※借用場地若毀損本校財物及設備，需按市價賠償及復原，場地使用後請自行清理復原，
     若未整理乾淨得由保證金酌扣清潔費。

  ※活動中心內為新型運動地墊，僅供文教活動借用，且不得潮溼及使用尖銳物品踩踏其上。

五、本基準經市政府同意，並送經市議會備查(110.3.16已同意備查)後公告實施。
